
评价项目概况

企业名称 武义弘泰金属机械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武义弘泰金属机械有限公司危险化学品使用及在役环保设备安全现状评价报

告

行业类别 化工 工贸 其他

项目简介

武义弘泰金属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1 月 08 日，注册地位于浙江省武

义县泉溪镇泉湖工业区，法定代表人为卢正起。经营范围包括金属加工机械、

金属制日用品、手工具及配件、日用塑料制品、锁具（除铸造）及配件、电子

设备的制造、销售；电镀加工；经营本企业自营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企业目前共有 3 条电镀生产线，其中自动线 2 条，手工线 1 条。企业在电镀过

程中涉及使用剧毒化学品：氰化钠；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硝酸、双氧水；易制

毒危险化学品：硫酸、盐酸及其他危险化学品：铬酸酐、氢氧化钠、氰化亚铜、

油漆等。根据《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的第二十五条规定：“使用危险化学品

从事生产的企业应当在投产之日起六个月内，委托具备国家规定资质条件的机

构，对本企业安全生产条件进行安全评价，提出安全评价报告并按照规定备案。

安全评价每三年进行一次。”因此，该企业委托浙江高鑫安全检测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我公司”）对其危险化学品使用及在役环保设备进行安全现状

评价。

整改建议：

生产车间一与剧毒品仓库、易制毒仓库、易制爆仓库、危废仓库 1 及泓润工贸

的防火间距不足；剧毒品仓库与易制爆仓库的防火间距不足；易制爆仓库与易

制毒仓库的防火间距不足；易制毒仓库与危废仓库 1 的防火间距不足；

危化品中间仓库未设置冲淋器、洗眼器，无消防器材；危险化学品仓库未配备

石灰、防毒面具，防护眼镜等防护装备；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仓库应更换其中一个不符合要求的机械锁；剧毒品仓库、易

制爆危化品仓库外未设置监控装置；

剧毒品仓库门口监控有死角；监控中心未设置防盗安全门；监控场所窗口未设

置防盗栅栏；安防监控中心的窗口无实体或电子防护措施；监控中心未配备紧

急报警装置；

企业未提供治安保卫机构相关文件，未任命专职治安保卫人员；叉车操作证、

电梯管理员证书已过期未复训；

企业未提供生产车间一防雷检测报告；

本项目生产厂房仅一个安全出口；配电房未采用防止小动物进入配电房的措

施；

未提供企业与承租单位的安全管理协议；

企业未制定危险化学品事故专项应急预案，未定期演练。

危废仓库 1 周边 7.5m 爆炸危险区域范围内电气未防爆；危废仓库 1 未采取

防止爆炸的措施；危废仓库未做好危险化学品出入口记录，包括但不限于：时

间、品种、品名、数量。危废仓库 1 未设置可燃气体检测装置；危废仓库 1 未

采取防静电措施

原料仓库采用混凝土墙与控制室分隔，未设置门



废气吸收塔四周未设置围堰或防渗集液盘等防泄漏措施；喷漆废气 RCO 处理

装置的喷淋塔四周未设置围堰或防渗集液盘等防泄漏措施；

喷漆废气 RCO 处理装置催化床未设置防爆泄压装置；喷漆废气 RCO 处理装置

的过滤器未设置压差计；喷漆废气 RCO 处理装置的过滤器前未设置旁通排风

管；喷漆废气 RCO 处理装置的过滤器后未设置阻火器；喷漆废气 RCO 处理装

置风机、电机等未采用防爆型设备；喷漆废气 RCO 处理装置进气口未设置浓度

冲稀装置；喷漆废气 RCO 处理装置的催化床未设置温度报警装置；喷漆废气

RCO 处理装置的活性炭吸附箱未设置温度指示、超温声光报警装置及应急处理

系统；喷漆废气 RCO 处理装置的活性炭吸附箱未设置压力指示和泄压装置

UV 光催化氧化设备（闲置）的喷淋塔四周未设置围堰或防渗集液盘等防泄漏

措施；UV 光催化氧化设备（闲置）的催化床未设置防爆泄压装置；UV 光催化

氧化设备（闲置）的过滤器未设置压差计；UV 光催化氧化设备（闲置）的过

滤器前未设置旁通排风管；UV 光催化氧化设备（闲置）的过滤器后未设置阻

火器；UV 光催化氧化设备（闲置）风机、电机等未采用防爆型设备；UV 光催

化氧化设备（闲置）进气口未设置浓度冲稀装置；UV 光催化氧化设备（闲置）

的活性炭吸附箱未设置压力指示和泄压装置；

企业未对管道及管件制定日常维护保养计划，定期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企业

未制定废气处理设施、危废仓库操作规程；

含氰废气吸收塔气体采样口未设置有毒气体检测装置；镀铬区未设置可燃气体

检测装置；镀铜区未设置有毒气体检测装置；喷漆废气 RCO 处理装置气体采样

口未设置可燃气体检测装置；UV 光催化氧化设备（闲置）气体采样口未设置

可燃气体检测装置

废气吸收塔、UV 光催化氧化设备（闲置）、喷漆废气 RCO 处理装置附近均未设

置安全喷淋洗眼器；生产车间一四层屋顶废气吸收塔区域未设置灭火器；生产

车间一五层屋顶喷漆废气 RCO 处理装置区域未设置灭火器

废气处理装置不带电的电气设备（引风机等）的金属外壳未采取接地或接零保

护；UV 光催化氧化设备（闲置）、喷漆废气 RCO 处理装置中可能产生静电的管

道、设备未设置可靠接地，未具备短路保护和接地保护功能

可燃气体浓度检测探头无声光报警功能，喷涂作业未设置冲淋器、洗眼器；可

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系统未配备 UPS 供电装置。

评价结论：

企业应严格按照本报告第 5.1 节提出的整改建议进行整改，整改完成（并经确

认）后，本项目安全条件符合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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